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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29日讯
昨日，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网站
公布了关于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张晓辉、熊
玲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22〕89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广东证监局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所
）执业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榕泰”，600589.SH）2019年年
报审计工作进行了核查。经查，大华所在审计执业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应收账款回款的细节测试
执行不到位。大华所对ST榕泰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进行了抽样测试，但审计底稿记录
的对ST榕泰部分应收账款回款财务凭证
抽样检查情况与相关财务凭证实际记载不一致，底稿记录存在错误。大华所未完整
检查并记录部分被抽取凭证样本所记载应收账款回款为委托付款的情况，从相关凭
证样本获取的审计证据不支持相应检查结论。 

二、保理业务收入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一是对ST榕泰子公司深圳金财通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通）相关保理收入，大华所仅检查了保理协议及对应发票
、银行回单，未获取并检查保理业务对应的基础交易合同及发票清单、结算清单等
资料，未就相关保理收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
证据。二是大华所未对金财通保理业务基础交易资料不完整的情况保持职业怀疑，
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 

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
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
审计证据》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大华所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有关要求，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张晓辉、熊玲作为ST榕泰
2019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广东
证监局决定对大华所和张晓辉、熊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大华所和张
晓辉、熊玲应认真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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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切实提高审计执业质量。 

经中国经济网
记者查询，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前身为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2月9日，业务范围包括审计鉴证、管理咨询、资产评估、工程咨询、税务
服务等，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等。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为ML氨基复合材料、甲醛、仿瓷制品、苯酐
及增塑剂（邻苯二甲酸辛酯）
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IDC
行业服务，公司于1997年12
月成立，于2001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589。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二条：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出具专项文件的
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
，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
发表专业意见，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
秉承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严格执行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及相关规定，完善鉴证程序
，科学选用鉴证方法和技术，充分了解被鉴证单位及其环境，审慎关注重大错报风
险，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合理发表鉴证结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六十五条：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履
行信息披
露义务出具专项文
件的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人员
，违反《证券法》、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记入诚信档案
等监管措施；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中国证监会依法处罚。 

以下为原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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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9号 

关于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张晓辉、熊玲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张晓辉、熊玲：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
大华所）执业的广东榕泰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
）2019年年报审计工作进行了核查。经查，大华所在审计执业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应收账款回款的细节测试执行不到位。大华所对广东榕泰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进行了抽样测试，但审计底稿记录的对广东榕泰部分应收账款回款财务凭证抽样检
查情况与相关财务凭证实际记载不一致，底稿记录存在错误。大华所未完整检查并
记录部分被抽取凭证样本所记载应收账款回款为委托付款的情况，从相关凭证样本
获取的审计证据不支持相应检查结论。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
工作底稿》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二、保理业务收入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一是对广东榕泰子公司深圳金财通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通）相关保理收入，大华所仅检查了保理协议及对应发
票、银行回单，未获取并检查保理业务对应的基础交易合同及发票清单、结算清单
等资料，未就相关保理收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二是大华所未对金财通保
理业务基础交易资料不完整的情况保持职业怀疑，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获取审计
证据。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
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
——审计证据》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大华所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要求，违反了《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张晓辉
、熊玲作为广东榕泰2019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
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我局
决定对大华所和张晓辉、熊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
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切实提高审计执业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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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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